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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福建省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机构

评估确定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现将《福建省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机构评估确定办法》印

发给你们，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此件主动公开）

闽人社发〔2018〕5 号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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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
机构评估确定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规范辅助器具配置

机构行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

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伤保险辅助器具管理办法》

（2016年人社部令第27号），以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民政厅和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印发的《福建省工伤保险辅

助器具配置机构条件》（闽人社发〔2018〕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含省本级，以下称经办

机构），与本地区申请签订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服务协议的辅助器

具装配机构和医疗机构，按照本办法进行评估确定，并与其签订服务

协议。

第三条 辅助器具装配机构可根据工伤保险辅助器具服务的需要

和条件及自身服务能力，自愿向经办机构提出签订服务协议的申请，

并如实提供有关材料。

第四条 经办机构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自愿申请纳入

工伤保险服务协议管理的辅助器具装配机构，根据《福建省工伤保险

辅助器具配置机构条件》（闽人社发〔2018〕4号）开展评估确定。

第五条 经办机构受理辅助器具装配机构提出签订服务协议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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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后，组织开展书面审查、现场核查和评估确定。

第六条 经办机构应依据评估确定结果，与符合条件的辅助器具

装配机构签订服务协议。自签订服务协议之日起15日内，通过网站等

媒体向社会公布签订服务协议的工伤保险辅助器具装配机构名单和协

议期限。

第七条 经经办机构同意，居住异地（含省外）的工伤职工可以在

当地配置辅助器具，但审批程序、配置项目及价格限额按我省有关规

定执行。经办机构对申请异地配置辅助器具的，应当确认该辅助器具

配置机构属于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协议服务范围，不再按照本办法评估

确定。

第八条 经办机构可以直接与属于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签订服

务协议，纳入工伤保险辅助器具医疗机构，不再按照本办法评估确定。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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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抄送：省社保局、省劳鉴办。

2018 年 5月 21 日印发


